
证券代码：300192          证券简称：科德教育     公告编号：2022-061 

 

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暨出售资产的议案》。为聚焦职业教育，剥离并处置与公司发展战略不相

关的非核心业务和资产，同意全资孙公司北京龙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龙们”）出售其持有的3家K12学科类课外培训公司的全部股权。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完全退出K12学科类课外培训领域。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龙们拟将其持有的株洲新龙百们尚千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株洲新龙百们”）51%股权以5,165,734.63元人民币转让给安阳醍睦耘耘

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阳醍睦”）, 扣除北京龙们欠株洲

新龙百们往来款4,009,422.62元，实际含税交易价格为1,156,312元；北京龙

们拟将其持有的长沙龙百门尚纳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龙百

门”）51%股权以1,428,000元人民币转让给武汉新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新沣”），扣除北京龙们欠长沙龙百门往来款1,677,378.93元，实

际含税交易价格为-249,378元；北京龙们拟将其持有的武汉龙门尚学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龙门”）51%股权以10,661,611.5元人民币转让

给青岛福全秀林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福全”），扣除北

京龙们欠武汉龙门往来款11,759,051.5元，实际含税交易价格为-1,097,440

元。 

本次股权转让以各标的公司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并经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企华”）出具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由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

有株洲新龙百们、长沙龙百门和武汉龙门的股权，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与

上述交易方分别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总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授权审批范围内，无

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处理本次交易后续相关事宜。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安阳醍睦耘耘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阳醍睦耘耘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5MA3P3QYM9L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明平稳 

成立日期: 2019-01-25 

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 

住所：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863科技产业园C-11号楼P258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项

目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不含劳务及中介），企业营销策划，会

议服务（不含住宿及餐饮），展览展示，市场调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明平稳持股81.63%，韩菲持股18.37%。 



3、安阳醍睦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4、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安阳醍睦的资产总额为512,065元，所有者权益为

482,065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100,000元，净利润为-17,935元。截至2022

年9月30日，安阳醍睦的资产总额为1,679,700元，所有者权益为1,649,700元；

2022年1-9月份的营业收入为100,000元，净利润为6,355元。 

（二）武汉新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新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MA7HRB651B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多云 

成立日期: 2022-03-10 

注册资本：3万人民币 

住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68号广电江湾新城30栋2层02室A-10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体验式拓展

活动及策划；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育教学检测和评价活动；招生辅助服务；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体

育健康服务；体育竞赛组织；组织体育表演活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鞋

帽批发；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股东情况：李多云持股70%，汪春花持股30%。 

3、武汉新沣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4、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因受让方武汉新沣成立至今未满一年，无相关财务数据。 

（三）青岛福全秀林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青岛福全秀林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5MA3P3QTX70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蓉 

成立日期: 2019-01-25 

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沽河街道办事处威海西路131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代理记账），商务信

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业务），企业营销策划，会议服务，展

览展示，市场调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股东情况：李蓉持股81.63%，韩菲持股18.37%。 

3、青岛福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4、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青岛福全的资产总额为1,464,372元，所有者权益

为1,434,772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250,000元，净利润为73,000元。截至

2022年9月30日，青岛福全的资产总额为922,680元，所有者权益为888,080元；

2022年1-9月份的营业收入为2,050,000元，净利润为403,455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株洲新龙百们51%股权、长沙龙百门51%股权和武汉龙门

51%股权。截至目前，上述各交易标的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一）株洲新龙百们尚千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株洲新龙百们尚千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2MA4L50MR1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郝新风 

成立日期: 2016-06-16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住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新华西路1138号福鑫大厦501号 

经营范围：教育设备研发、销售；教育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文化艺术活动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1 北京龙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1 51% 

2 
安阳醍睦耘耘管理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49 49% 

合计 100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元：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2921.51 2,899.85 

负债总计 2614.5 2,730.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7.01 169.74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43.33 3,862.64 

利润总额 245.4 357.35 

净利润 207.01 341.31 

2、公司不存在为株洲新龙百们提供担保、委托株洲新龙百们理财，以及

株洲新龙百们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3、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有关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北京中企华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6382-03号资产评估报告》，

株洲新龙百们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320.64万元。 

（二）长沙龙百门尚纳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长沙龙百门尚纳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MA4L4J9T1F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新风 

成立日期: 2016-05-25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火炬城M1-03栋亚光大厦3楼 

经营范围：教学设备的研究开发；教学仪器销售；教育咨询；经济与商

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战略策划；软件开发；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计算机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1 北京龙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1 51% 

2 武汉新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9 49% 

合计 100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元：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859.57 787.31 

负债总计 807.26 690.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31 97.01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60.19 1,344.72 

利润总额 -170.55 133.68 

净利润 -187.33 133.66 

2、公司不存在为长沙龙百门提供担保、委托长沙龙百门理财，以及长沙

龙百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3、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有关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北京中企华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6382-02号资产评估报告》，

长沙龙百门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63.15万元。 

（三）武汉龙门尚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龙门尚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7MA4KM4XDX9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新风 

成立日期: 2016-03-16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住所：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90号B座43门1601号-2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软件开发；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1 北京龙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1 51% 

2 
青岛福全秀林管理咨询企业

（有限合伙） 
49 49% 

合计 100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元：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3909.4 3,099.82 

负债总计 2412.72 2,999.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6.68 100.00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13.9 3,741.42 

利润总额 1500.74 176.30 

净利润 1396.68 146.68 

2、公司不存在为武汉龙门提供担保、委托武汉龙门理财，以及武汉龙门

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3、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有关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以202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北京中企华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6382-01号资产评估报告》，

武汉龙门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526.91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株洲新龙百们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北京龙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安阳醍睦耘耘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 

1、股权转让 

（1）本协议的目标公司为株洲新龙百们尚千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其中

甲方持有目标公司51%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甲方同意将其

持有的目标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标的股权转

让完成后，乙方将拥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甲、乙双方确认，转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

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权益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

主张。 

2、股权转让价款 

依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出具的【企华评报字(2022)第

6382-03号】资产评估报告，经双方协商确认公司价值为人民币10,128,891元，

乙方同意以5,165,734.63元价格受让甲方51%股权，扣除甲方欠标的公司往来

款4,009,422.62元，实际含税交易价格为1,156,312元。 

3、支付安排：本协议签署之日和办理完成工商登记备案之日，乙方分别

支付总价款的50%。 

4、陈述与保证 

（1）甲方保证合法持有目标公司被转让股权，出让的股权及出让行为均



符合其公司章程之相关法律规定。  

（2）甲方保证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乙方保证按本协议第二条所规定的金额及方式支付价款。 

（4）乙方保证对甲方如实披露的负债及赔偿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乙方不

要求甲方对目标公司现有及后续的经营亏损或负债承担赔偿责任。 

（二）长沙龙百门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北京龙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武汉新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股权转让 

（1）本协议的目标公司为长沙龙百门尚纳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其中甲

方持有目标公司51%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甲方同意将其持

有的目标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标的股权转让

完成后，乙方将拥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甲、乙双方确认，转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

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权益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

主张。 

2、股权转让价款 

依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22)

第6382-02号】资产评估报告，经双方协商确认公司价值为人民币元2,800,000

元，乙方同意以1,428,000元价格受让甲方51%股权，扣除甲方欠标的公司往

来款1,677,378.93元，实际含税交易价格为-249,378元。 

3、支付安排：本协议签署之日和办理完成工商登记备案之日，甲方分别

支付总价款的50%。 

4、陈述与保证 

（1）甲方保证合法持有目标公司被转让股权，出让的股权及出让行为均



符合其公司章程之相关法律规定。 

（2）甲方保证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甲方保证按本协议第二条所规定的金额及方式支付价款。 

（4）乙方保证对甲方如实披露的负债及赔偿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乙方不

要求甲方对目标公司现有及后续的经营亏损或负债承担赔偿责任。 

（三）武汉龙门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北京龙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青岛福全秀林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 

1、股权转让 

（1）本协议的目标公司为武汉龙门尚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其中甲方持

有目标公司51%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49%的股权。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

目标公司51%的股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

乙方将拥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2）甲、乙双方确认，转让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

利，且上述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权益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

主张。 

2、股权转让价款 

依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22)

第6382-01号】资产评估报告，经双方协商确认公司价值为人民币20,905,120

元，乙方同意以10,661,611.5元价格受让甲方51%股权，扣除甲方欠标的公司

往来款11,759,051.5元，实际含税交易价格为-1,097,440元。 

3、支付安排：本协议签署之日和办理完成工商登记备案之日，甲方分别

支付总价款的50%。 

4、陈述与保证 

（1）甲方保证合法持有目标公司被转让股权，出让的股权及出让行为均



符合其公司章程之相关法律规定。  

（2）甲方保证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甲方保证按本协议第二条所规定的金额及方式支付价款。 

（4）乙方保证对甲方如实披露的负债及赔偿承担全部清偿责任，乙方不

要求甲方对目标公司现有及后续的经营亏损或负债承担赔偿责任。 

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

在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 

六、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2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这个政策文件对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指

引。文件中提到“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

发展，全面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为，稳步推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 

职业教育一直是政策重点鼓励的方向，本次“意见”的发布再次表达了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

同时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职普通融，鼓励社会资本、产业资金投入到职业

教育，提供财政，金融和学生经费补贴等相关支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

有望形成完整的“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必将引导更多学生

选择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潜在需求，并通过政府、企业、学校、金融机

构等各方加大投入和支持，增加职业教育供给，随疫后经济复苏，将打开职

业教育市场空间。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完全退出K12课外培训领域，全面从事符合国家

的大政方针和国策支持的职业教育，聚焦职业教育与产教融合，保持职业教

育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助力学生学科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全方位提升，积极参

与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当中，享受政策红利，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次交易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以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转让股权事宜是综合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有

利于公司优化战略布局，集中精力和资源做强主营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及发展需求，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

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转让股权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